·
附件1
	宾川县公共租赁住房承租资格复审表

	小区名称
	            小区
	住房编号：     幢   单元      号
	入住时间
	         年   月

	家庭成员
	身份证号码
	户籍所在单位
	工作单位
	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对未婚申报人婚姻状况核查结果：




经办人：
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	县民政局（县总工会）对低收入群体（建档立卡困难职工）的核查结果：




经办人：
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县公安交管大队对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名下车辆核查结果：







经办人：
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	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对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名下不动产核查结果：







经办人：
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	小区物管单位对承租家庭有无转租、出借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核查结果：







经办人：
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	公租房管理单位综合审核结果：







经办人：
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
	[bookmark: _GoBack]备注：1.除单身人士外，家庭成员至少应包含配偶和未成年子女，并提供各家庭成员的身份证、户口册复印件；
      2.家庭成员凡拥有两轮、三轮摩托车（电动车）以外车辆的，还应提供购车发票和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；
      3.有婚史的，应提供结婚证或离婚证、离婚判决书、离婚调解书、离婚协议书复印件；无婚史的，应到民政部门婚姻登记处查询婚姻登记信息；
      4.本表根据住建部《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《云南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宾川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和有关文件精神制作，请相关单位经办人员认真核查有关信息，不得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。



附件2
	宾川县住房租赁补贴资格复审表

	租住房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房东姓名： 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，联系电话:                ；家庭人均自有住房面积      ㎡。

	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
	身份证号码
	户籍所在单位
	工作单位
	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对未婚申报人婚姻状况核查结果：




经办人：
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	县民政局（县总工会）对低收入群体（建档立卡困难职工）的核查结果：




经办人：
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县公安交管大队对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名下车辆核查结果：








经办人：
      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	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对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名下不动产核查结果：








经办人：
            
 年   月   日
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	申请人租住房所在村委会（社区）对申请人租住房情况核查结果（如申请人已故，请特别注明）：








经办人：
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	住房保障管理单位综合审核结果：








经办人：
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（单位公章）

	备注：1.除单身人士外，家庭成员至少应包含配偶和未成年子女，并提供各家庭成员的身份证、户口册复印件；
2.家庭成员凡拥有两轮、三轮摩托车（电动车）以外车辆的，还应提供购车发票和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；
3.有婚史的，应提供结婚证或离婚证、离婚判决书、离婚调解书、离婚协议书复印件；无婚史的，应到民政部门婚姻登记处查询婚姻登记信息；
4.本表根据住建部《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《云南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宾川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和有关文件精神制作，请相关单位经办人员认真核查有关信息，不得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。




